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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青政务〔2023〕17 号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政务信息发布“三审”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支部、各科室：

为加强我办政务新媒体管理，推进网络宣传及信息发布工作

程序化、制度化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《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

室信息发布“三审”制度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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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
政务信息发布“三审”制度

为深入贯彻中央、市委、区委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要求，

全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，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，规范政务信

息发布审签工作，聚焦重点、关注热点、把握节点，及时向上级

领导反应政务服务工作动态，持续优化提升“青浦好办”服务品

牌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制度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政治立场鲜明。坚持党管媒体原则，加强政治审核、

保密审核和合法审核，审核信息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政治类

表述是否规范，是否涉及敏感内容、保密内容、暂不宜公开或正

在酝酿处理当中的内部事项。

（二）主题积极向上。审核信息选题是否精准、特色是否鲜

明、角度是否新颖，是否体现工作推进的亮点、领导关注的热点、

部门工作的重点、突发事件的焦点。注重信息的传播力、引导力、

影响力、公信力，是否弘扬主旋律、宣传正能量。

（三）内容真实有效。审核信息是否属实，是否具有时效性。

是否结合我办职能和实际工作体现重要工作进展、经验做法等。

要有实实在在的工作内容，清晰完整的结构框架，层次分明的逻

辑关系，做到内容充实、结构完整、逻辑清楚。

（四）表述准确无误。审核信息是否表达严谨准确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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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错字、病句、表述不恰当等问题，日期、数据、专业术语运用

是否准确。相应文种应符合公文写作规范，确保文字流畅无误、

格式准确规范。

二、审核流程

（一）初审。由供稿人和信息稿件编辑人员负责，把好语言

文字关，主要检查文字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语言表述的流畅

性，避免出现错字、病句等低级错误，图文信息应严格按照要求

规范提供照片，确保稿件主题清晰、结构合理、要素完整、文字

通顺。注重信息的时效性，做到撰写及时、保质保量。

（二）复审。由各支部书记、各科室负责人负责，把好新闻

事实关，注重信息质量、表现形式，对信息的合法性、合规性进

行审核。深入挖掘信息内容，审核信息发布价值，确保内容真实、

数据准确、图文规范、特色鲜明。

（三）终审。由分管领导负责，涉及重大事件或特殊内容需

经过主要领导审定，把好政治导向关，做好政治审核、保密审核、

合法审核，加强信息的文字、图片审核，对信息进行全方位把关。

三、签发流程

信息签发的主要途径有学习强国、绿色青浦、政务公共信息

平台等市、区及以上媒体平台和“青浦政务服务”微信公众号等

本单位信息发布平台，所有信息必须经分管领导审核、分管宣传

领导确认后方可对外发布。综合科对信息内容和报送口径严格把

关，并按时统一对上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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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责任。综合科作为各类信息、文字材料的统一归

口，由专人负责信息的接收、修改、存档、分发和上报，并定期

做好信息统计和通报。数据管理发展科负责“一网通办”的宣传

工作。政府网站运行科负责本单位平台两端一号，即青浦区政府

网站政务办子频道（PC 端）、“随申办”青浦旗舰店及“青浦

政务服务”微信公众号的更新发布。

（二）规范报送。为确保时效性，工作动态、图文信息、综

合信息等各类信息应根据相关时限要求报送至综合科，由综合科

审核确定稿件用途，或进行综合统稿后，将有价值、有特色的稿

件向上报送，市、区及以上媒体平台发布后由本单位平台进行转

载；其他可在本单位平台发布的稿件交由政府网站运行科进行发

布。

（三）严格签发。由分管宣传领导负责两端一微信息的签发，

对文字、图片、排版及内容导向、社会舆论等进行把关，审核转

载信息来源是否具有信息发布资质，内容是否合适。同时，对综

合科向上报送的信息进行审核把关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升思想站位。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，

把政治建设摆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首要位置，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牢牢掌

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，把方向、抓导向、管阵地、强队伍，

守住管好各类意识形态阵地，全力推进网络宣传及信息发布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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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流程。将“三审”制度规范贯彻落实到政务

信息征集、报送、审核、采用、签发等环节，提升政务新媒体管

理水平。紧紧围绕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工作重点、热点难点问

题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反映“一网通办”改革重要情况和工作动

态。坚持“多级审核、先审后发”原则，未经“三审”的信息不

得对外发布。

（三）强化组织保障。完善问责机制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

任制，按照“谁审核谁负责，谁发布谁负责”原则，供稿人及相

关支部书记、科室负责人为信息发布直接责任人，相关分管领导

为主要负责人，分管宣传领导为签发负责人，主要领导为第一责

任人。对违法违规刊发信息的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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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信息发布审批表
申请科室、窗口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信息名称 发布形式 发布日期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科室、窗口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科室、窗口负责人审核（签字）：

业务分管领导审核（签字）：

宣传分管领导审核（签字）：

备注：

1.本表由各科室、窗口填写，当各科室、窗口计划在信息发布渠道上发布相关信息时，填写此表；

2.所有计划发布信息须报送科室、窗口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及主管领导审核；

3.各科室、窗口计划发布信息经审核通过后，请将此表及相关发布信息的具体内容（附于表后）反

馈至综合科留存；

4.本表中“发布形式”一栏填写“政府网站”、“微信公众号”等信息发布渠道名称。

青浦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3年 3月 10日印发


